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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印
厚
和
平
協
約 

(
耶
加
専
嚐
社
電)
印
尼
外
交
盘
長 

馬
力
直
稱
；
避
膏
亜
與
印
尼
决
定
於
本
月 

十
一
日(
本
場
誉)
簽
定
和
午
協
約
。， 

馬
來
週
亜
卷
埋
拉
藤
己
定
期
放
當
日 

上
午
飛
抵
耶
加
覆
才
馬
力
稱
：拉
薩
乐
簽
約 

後
，将
無
課
加
奮
統
，輿
重
人
傾
袖
蘇
夏 

圖"
軍
見
面>
嘗
原
界
問
題
。

在
本
年
春
醵
，，竭
力
與
拉
聽
曾
在
曼 

谷
商
談
，

晏
簽
署
旳
和
平
當
， 

就
和
不
罵
点
質
，，原
間
之
爭
歸
宣
吿 

<. 賣
束
4
瓏

亨
•
，，：
」—

 

:
東
德
督
美
情
報
員
二

美
消
費
者
受
加
價
累 

(
紐
約w ®
社
電)
美
國 
一 金
属
工
程 

週
刊
鋼
鐵
做
紀
雜
誌
報
導
指
出
，去
週@
國 

鋼
鐵
五
学
增
加 
價
格
之
結
果
，將
會
使
美M
 

消
費
者
受
到
高
僧
的
打
擊
。

被
雜
誌
俏
；
鋼
鐵
增
加
價
格
的
結
果
， 

會
引
致
命
屬
工
程
，汽
車
及
其
他
有
關
之
工 

薬
所
售
僧
格
隨
即
匕
液
。

目 
83 ， 汽
車
工
業
方
面
，，巳
計
劃
在 
一 

九
大 
t:年
關 

66 提
高
毎 n
汽■
的，售
價
，以 

應
付
在
鋼
鐵
方
面
之
高
度 »
支
，此 8
加
價 

志
風
，蔣
會
使
类*
¥
#
加
賣
担el

." 
美德州又有兇殺案厂 

(
德
薩
斯
州
美
聯
社 »
).
美
國 «
方
宜

.

滴遍高法债戸 

：
，解
险
一
名
目
龍  
 

<
篆鳳慎 

■-«■
處以終̂
^

.:-*微精用*
w
認金欲一 

賄賂 
一 名
襄
：
；

"

(
柏林嬢

.控
官
昨
向
法
毒

痴.
・6
M
»
現一 
名
十
绘
或
女
童
破
人
强
姦

糸k

"
義
魂
被
勒
死C

童
死
前
，破
之
兩
名
男 

速

F  «
2
遡
鬥 :«
過■ 
件
亦
破
人
槍
紙
，三
名
屍
體
已
被
發
現
。

£

7
一 
該
兇
案r
星
期R
晨
談
現
，至
星
期 
一 

魔   

(»才
尋
遊
被
女
童
屍
體
，死
者
华
僅
十
六 

廊
，另
兩
名
死
者
分
別
用
十
七
歲
舆
十
六
歲

•
溺
男
死
者
爲
液
藏
屬
。一

一,

麻聲備飛在融

咳
主
控
嚐
歸
跚
檢
豪
沖
瘪
片
胡 

要
求
法
院
聲
曇
露
啓
盧
富
以
綏
星
甌

禁
，盧
恆
招
襄
悟
熏■
中
央
俯
難
局
人   

M: 

，~
九
六
二
舞
奢
方 e
入
東
隱
。

w
方
已
拘
裡
雨
名
疑
兇
，年
齢
分
別81  

十
八*
至
二
十
歲
，兩
人
將
被
控
謀
殺
之
罪 

各
。美

機
轟
襲
南
越
鄕
村 

死
傷
鄕
民
約
二
百
人 

(
两
貢
十
日
、加
拿
大
社
電)
弟
噴
射
懐 

兩
架
，昨
晚
森
炸
及
掃
射
南
越
湄
公
河
三
角 

洲
成
區
的
一 
個
郷
村
，擊
露
郷
民
十
五
人
， 

傷
一
八
二
人
。

據
美 軍
發
言
人
稲
：越
共
游
整
隊
曾
在 

該
郷
村
道
行
宣
傅
旧
動
，且
發
槍
射
擊
事
偵 

察
漢
一
架
，其
後
金
軍
執
行
當
地
省
長
的
命 

令
，派
噴
射 a
兩
架
向
該
村
襲
擊
， 8
地
距 

湄
公
河 -一
角
洲
最
大
城
鑽
的
嘉
杜
审
及
南
越 

第
四
集 @
軍86

部
修
八
里
。於
轟
襲
後r

越

Eli 冷
，尙查二名繁任

外一

西
餌
的
東
德
念 W

年
之
住
刑
。 

2

漸
增
加

美小一
(
華
盛
曇
静
庭
電
)
弟
國
農
第
部
長 

萌
，
估
就H
九
大
七
年
間
，
美
國
金 

之
耕

0!
，黨
會
有
白
分t
五
增
加
，
面

費
一 小」

積
糧
由
艮  

-..0/
.
萬
公
畝
至
六
千
八
白
二
十

屡

。
夕

个8
^
^
1
間
，
曾
宣
佈
至
一
九
六

七
年
時
，耕
曇
像
推
湖
若
百
七
十
离
公
畝 

，分
配
全
國
编%
目
前
之 »
耕
她
爲 
一 千 

六
白
六
十
萬
蔭
爲
本
年
中
最
高
之

--•次
。 

資
門
雁
毒
塩
之
增
加
，主BKZ
目
的

一，，
使
小
麥
產
能 

有
短
細
旳
現
歳

「海.，使
小
维
存
量
不
至
再-一

其
三
人
死
亡
，算
餘
鳩
玲
郷
民

力間題一判斷北越長虬豪」；

研缩越

美」
!1

E

『爭軍-

，*
言)
據
可
爲
消
息•
，按
照
最
近
的
情
報
表
示
謙̂
^
以
來
七
星
握 

越
軍
隊
三
萬
五
譚
•'1秘
密
滲
透
進
入
南
越
、平
均
每
月
約S
千A
^

tt 項
摹
1
B
 於
詰, 

4|^

灰
后
遺
下
靑
中
的
判
断%
但
根

fia
'x 他
方
面
来
經
證
實
的
報
吿I
劃一

(
西
貢
强

問
共
單

認
爲
目
前
北
考 B
有
五
寓
四
千
人
進
入
南
越6

就
咨
能蘿|®

計
，境
豪
越
它
塲
，而
共
單
仍
包
盡
羅
總•

医
善
瘙
厳 

1: 

一
曝!

包
括
北
越
軍
，引
游
：
需
串
事
實
力
，寧
襲 

g:鬱
，北
蒙
誓
人
一 

睡
憎
等
，約
達
二
十
八
萬
二
力
，金
鏡
及
降
間.
6
面
受
抑
損
朱
，但
并 

軍 
911 擁
有
六
十
萬
餘
人
，上
能
斷
絕
南
越
共
寧
的
活
動
，而
也
蔚
黄
軟

.究
的
基
本
判
斷
，再
窺
身
在
明
年
初
美
軍

%.

的
金
部
我
里

擊
隊
及
政
救

裡一一十一 
X-人
。

，友
其
他
的   

.;# 

又根頑美一 

員
分 

811 磨
勤 

1-; 

降
究
的
結
果!

V
 部
軍
政
智
囊 M
高
級
人
：南
越
倦
戰
軍
朗
約
須
四
十
萬
人
左
右
，唐
時 

W
W
軍
等
海
方
面
獨
立
性
北
越
應
付
峨
爭
的
實
力
，亦
蔣
恢
復
到
一
如 

籃
爲
用
翟
越
南
的
一
塢
治 
去
邳
的
狀
態
。

耗
戰
，可
能
作
鳖
館
的
繼@

8»展
卜
夫
，.
・
类
海
軍A
面
研
究
的
結
論
，判
斷
一
美 

一 般
本
軍
事
思*
盜
有
影
响
力
的
人
土
稱
，： 
軍
夫
增
軍
上
前
，北
厳
仍«
維
持
国
狀
，-
®- 

該
別
項
研
究
均
蓍
自
許
名
假
設
的
描
齢
， 
誼
方
面
的
研
究
，則
認81

照
目

69的
作

15.侑 

但
是
富
美
脚
曇■
事
領
導
人
風
爲
着
要
動 
况
估
計,
北
越
政
權
能
够
繼
續
應
付
入
年
戰 

用
多
少
人
力̂
^
應
付
越
戰
的
間
題
，而 
爭
。

正
在
大 e
鶴
曇
曝 
»-對
此M

晚
結
論 

前
任
英
國
副
總
統
匿
瀛
械
昨
星

88日
離 

，不
能
.<須
滝
奮.考   

<
。 

開
西
賢
前
，曾
無
國
駐
越
高
級
宣
・
肘
論 

可
是

Jlb'.ejN
研
究
于
均
有
一
弊
同
觀
點 
越
戰
問
题
，匿
遅X
示
越
戰
美8
 必
頂
五
十 

，讓@
事

,<.5|
赛
襲
共
車
的
爲
給
抑
聲.4
8
^
©
館6
^
¥
.
£
!
吊
専*
:

條 
to'上
弄
手
腕
而
巳
，瑞
典
提
晩
以
*8 際
厭

論

3

美往寮調査團同國一 

(
東
京
美
聯
社
電
二
羣
在
第
婢
敵
杳 

的
隊
任
，昨
已
起
程
飛
囘
美
國
，彼
曇
會 

国
調
管
美
國
所
提
出
的
一
指
責
，潰
越
共
利 

用
寮
國
作
爲
鑒
所
，彼
等
在
寮
的
十
二
天 

的
調
査
中
，証
沒
找
到
任
何
有
越
共
避
難
的 

跡
象
。枝

凍
共
七
名
隊
員
，彼
等
自
稱
在
寮
國 

內
，並
未   

»
見
越
共
難
民
的
踪
影
，亦
無35

美
國4 -
匕
國
裁
軍
會S
首
席
代
表
費
沙 
痛
團
用
相
蹴4
舞
的
薩
是̂
■
港
电
区

6-。 

瞽
吿
診
加
會
議
之
代
表
倘,
每 
一
次
凭
和
甲 

費
沙
在
攥
議
中
指
出
，由
注
水
底
核
爆 

用
途
而
舉
行
的
水
底
爆
炸
，皆
可
能
成
爲
製 
之
不
可
靠
，因
眦
飲
在
訂
院
命
軍
協
約
時
， 

造
核7
發
爭
武
器
的
藍
圖
。 

應
將
一
切
核.子
飴
加
酸
階
亂

<:停
止
，只
有 

費
沙
稱
，例
如
計
劃
塵
築
連
河
或
水
堪
此
才
能
禁
絕
核
干
武
器
的
發
展
， 

的
核
了
水
底
爆
炸
，亦
可
能
是
製
造.原
子
彈 

美
國
與
蘇̂
之
間
，曾
爲
禁
止
停
止
地 

的
銀
炸
。 

下
核
爆
試2$

，舉
行
商
談
有
年
餘
之
久
，在 

— 
美
國
代
表
此
提
議
提
出
後
不
久
，即
受 
裁
軍
會
議
中
，曼
方
皆
爲
此
問
題
數
度
提
出 

到
蘇
聯
代
表
盧
士
堅
的
激
烈
反
對
，彼
相
實•
肆
議
，但
皆
未
建
成
協
讚
。
"门^

^
%
姪普网處混 ^^^^g

/
缈#
民
獄
霍
面   

W
早4
箱辛|8.備
，而 

自m
常小.尊子摩憊■
曲 MgeeM  

tio企圖 

施M
接一而盘宫*
切■
维給 ̂■
细索針一 

婚,

的
競
選
侖
選
出
對
手
，.磨
.黨   

ay:. 

仍
畲
甘
飘
提
名@
6

會冬JM
FD
IS

有 

四
容
膏
再
度
出
察
競
選
神
爲
再
被
選
。
一

1

噂
車
隊
分
别
審
罰 

二
0
<
1
  

1

绅 1
 膏
而
产 

法
律
物
行
證
亂
公
共
郡
任
襄
惡
魔
旗
眼 

单
蹴
它
，酷
皆
械
判
罪
顚
廿
五
元
，其
他
九 

敍
則"
貯
符
後
再
審9
再
審
日
期
爲
八
月
十

於5 月
二
十
四B
宣
佈
，倣
所
箱
導
者
處S
 

尼
日
內
帐
唯
一
之
政
府
，彼
於
七
月
二*
九 

R
破
推
翻
。爲
雲
的
其
餘
由
步
驟
，即
立
刻 

擧
行 

88關
委
员
會
會
類
，殷
置
厄
日
内
亞
政 

府
之
基
本
步
駐
。

南非停播狂人鱼 
樂 

(
約
翰
尼
斯
堡
路
透
社
唯S

南
非
廣
播 

公
司
股
本
星
貼 
一 祀
開
始
停
播
英
或
狂
人
樂 

隊
「披B

四j

研
唱
之
音
樂
，因
暖
種
昔
樂 

受
到
敎
會
之
强
烈?
反 

B■。- 

联V
音
樂
蔭
，已
引
起
兩
名
主
敎
之
不 

95

，其
中
二A
  

-S 大
土
敎
之
主
敎
，另
一
人 

BIJ爲
英 « 聖
公
曾
的
主
敎
，彼   

»
 指
人
們*
 

f
披
頤
画
」普
樂   

It 愛
耶
蘇
更la

。 

破■
■

「披
腹
四
」左
南
非
已
成 6
 

A
4
皆
知•，衆A
皆
懂
的
東"
，但
耶
麻
的 

■
行
在
人
用
心
中
并
不
易
被
人
能
着
。 

:
眺
胸
播
公
公
負
實A
海
，公
司
目
前
暫 

停
播/
此 M
音
樂
，待
作
最
貫
决
定
後
，才 

宜
佈
是
否
取
消
此
種
書
樂
。

蘇
客
輪
來
加
數
增
加 

(
莫
济
科
美
聯
社
電)
蘇
就
塔
斯
通
訊 

班
僧
，舞
聯
客
輪
「亞
力
山
大
普
士
金
」號 

，學
備
於
一
九
六
七
年
間
，開
來
加
拿
大
共 

八
次
之
參
，在
明
年
議
初
的
三
個
月
中
，«
 

輪
紛
來
囘
加
基
大
两
次
，
「亜
力
山
大
普
士 

金
」號
尊3
大
西
洋
航
行
，航
行
之
路
線
由 

列
座
格
勘
至
夏
力
士
基
，•哥
本
黄
，倫
敦 

，滿
地
可
，每4

載
客
噂
人
产*
?
 

世
界
缺
乏
民
航
機
師 

(
雲
動
〕自
從
太
平
蒲
航
空.公
噂
澳 

洲
登
告
门
聘35
61經
貼
之: 師
，因
其
薪
金 

爲毎年一一萬八千元 ?
比
澳
洲
壮
航
多 
一 倍 

，爲
引
了
很
络
的
懐
師
申
駒
，結
果
選
出
了 

十
八
名
，若 W 等
的
提
康
符
怡
，則
曾
被
船 

整
個
世
界"
民
諭2
司
的
構
師
、
甚
負 

缺
乏c

故
此
各
公
司
均
総■
吸
取
悔
師
。 

匕
四
黨
對
省
選
之
行
動 

;

菀
*

 B
1
W

事
 

選
揮
省
的
統
泊
黨>#.
此
短
短
的
嫁
間
内
， 

.国
黨
典
雨
盡
力
來 
».備 

:..,f書
出
競
選
人
。

六
日
。滿

城
調
査
殺
人
帮
領. 

(
滿
地
用 

91)
此
間
警
局
己
嚴
密
地
調. 

查
此
間
之a
門
殺
人
幫
的
活
動
及
他
們
的
領 

軸
。昨
日
在
此
間
東
城
小
遠
处
方
，I
T
 

「名-
九-八
五
年
之
謀
殺
案
證
人
的
婚
人
屍
， 

體
，令   

1111警
局
万
面
，認
貿
滿
地
用
東
偏
， 

必
定
有
一 
個
嚴
密
組
織
性
之
殺
人
幫
，相
信 

此
保
袖
帰
能
在
古
壁
管
，也
許
會
在
其
他
各
， 

膚
触̂
^
圏
旬"S
，..d,fq
裏
疗
司/
劣連盛安

△
業
主
不
願
被
迫
賣
胛
請
串
師
對
付 

(.
雲
朋)
市
中
心
區
第
也
十
二
布
洛
之 

陳
扌
商
人
們
，不
滿
意
市
參
們
通
過
給
予
仙 

皮
投
資
公
司
强
迫
購
眉
譲
地
段
， 

妬
建
髙
樓
大
厦
，而
聘15

律
師
在 

高
等
法
院
以
法
律
對
付
之
，控
吿 

了
市
合
十
一 
人
、，其
中
五
名
反
對 

市
府
給
予
仙
皮
投
資
公
司
之
建
築 

篇
的
巾
參
，爲r
表
示
自
己
清
白 

起
見
， 

ffi4
能
曾
出 E
 
，申
述
他 

伯
的
反
對
理
由
。

，
市
參
十
一
人
於
前
爲
丁
此
間 

二、題
，■
  

8

 了
熱
烈
的
辯
胎
後
，以 

公
司
暴
辎
一
，

59 乗
主
.*不
肯
，， 

J
則W
 删
可
以
備
價

#8 買
之9 

: 
B
布
務
之
乎
們S3,

偷 

若
市
普
用
，則
可
以
胤
價is

風
，可
是
交 

練
謀
利
的
公
司
，
則
不
能
符
合
法
例
。 

b
«
名
很
可
能
出
庭
之
市
昌
，只
是
金 

圖
在
法
庭
上
洗
脫
他
們
的
實
任
，而
並
井
阻 

止
市
參
通
助
之
案
。

失
踪
少
女
裝
聾
作
啞 

C

倫
敦
美
聯 
#:電)
英
國
蘇
格
蘭
埸
警 

探
在
週
前
曾
什
倫
敦
街
頤
發
現
一 
名
十
七
歳 

少
女
在
徘
徊
，當
瞥
貝  

»

她
留W

醫
院
時
， 

鼓
-4- 
女
用
筆 
下
於
一
年
前
的
交
通
失
事
鏡 

，即
火*
聽
箕
與
談
話
能
力
，其
父
母
亦
被 

交
通
失
事
中
死
亡
。

皆
方31

尋
找
該
功
女
的
親
屬
，遂
將
其 

®
片
刊
登
就
価
上
及
兩
电
視
中
播
出
，限
當 

咳
少
女
在
国
視
中
看
見
自
已
照
片
時
，竟
大 

叫
電
視
中
的
人e
「就
是
我
」警
貝
饯
跡
尋 

据
少
女
之
母
，其
母
謂
彼
之
女
兒
业
非
變
啞

彼
於
上
月
廿
四
日
失
踪
。 

百
前
該
少
女
在
醫
院
申
凌
哽
治
療
，院

♦蘭
編
喜
缜
倩
況
良
好
中
談
笑   

■«!常
，醫
生
很 

输
興
，廣
並
葬
亠
金
龔
瓯
者
。 

？ 

■
歡
迎
集
英
再
會
議 

:
;....%
.翥
爾
姣6
 拉
卧
乎
«: 電)
羅特西切一 

背
相
典
勿
天
--»> 塞
春
夏
清■
«
■
&
 一 

宣
車
斯
作
演
示X
藏
灯
遜
稱
喚
羅
脚
際
性
一

&
,

，兼
望
軸6
^

童
實
它
假
強
〉 

F
拡.
T
雙
之
注
遇
的
准
纜
一一

『$
学
啰 

同
意
之
脇
約
，曩
®
^
熏
塞
驚
發
- 

n
i
^
w

—.̂
-:̂ 

^
l
l
l
i
i
l
.
.
 

决
处
中
問
里
.-:1 其
中
强
壮
的
话
法
即

-NA 始皇一 

行
廿■
，喚
籍
之
間
只
有
向
前
速
才
能
势
到 

理
槌
炉
效
岁"
滁
卷
退
科
浪
費
時
慣
制
巴
。 

二
衆
國
备
鶴
特
西
帽
之
獨
方
，乃
因
羅 、二

國
政
府
並
未
給
予
國
內
黑
人
同
等
待
遇
，口 

有#
 鼓
黑
人.方
为
药
授
崇®
。

尼日内亞發選政府大 

一
一
拉
哥
斯
美
聯
，ft電)
底
日
肉
亞
新
領 

袖
髙
巽
中
校
宣
他
，結
束
過
去
尼
印
內
强
政 

府
并
推
星
風
三
級 
st
slj- 
，真
制
包
括
瞬
犷 

全
民
大 3
 
，牝
或
家
權
力
交
何
文
人
政
府
。 

高
雲 6
 -
全

as 
廣
播
中
*8,
彼
目
前
之 

臨
時
政
府
已
下
分
組
幟
中
央
政
府
，恢
復
聯 

邦
政
治
制
度
。

『
：

髙
雲
在
廣
播
中,
宣
佈85

消 
刖
軍
人
傾 

丿
袖
愛
倫
西
篇
軍8F

訂
之
政
侑
旗
聲
轡
書
西
，

2^^^^

^
^

休
逸
芳
受
整
肅

北
京
宣
佈
 

15
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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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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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
▲1

就
咎6

(
東
京
十
日
賣
社
電)
中
共
今
日
冨
共寞8|!^^，

襄
經
濟
灌
班
善
主 

任殖逸芳   

ZS 
謬
習)
，昌
實
清
畐
新
野
象
，垣表一■
典
夢
者
亦
不
應'N

以姑息。 

北
京
貪
日
報
相
，
係
翅
芳
企
第
冃̂
^
食
書
的
企
衆
，變
成
資
水
畫
普 

度
。

■

中
共
於
冊
敢
月
來
，就
梅
普
全
黑
的
格■
運
動
，北
京
鲁
昨
首
表
示
有
等
位
周 

N
g

级
人
士
，亦
払 *

'6| 道
受
戚
焦
下
會
。：

北
京
各
籍
起
今
审 ̂
以
庇
现
*:遼
連

級
文
化
革
命
的
十
六
項
攀-
取
断
瞰
财■

"
慮
 

㊄

工 e 
u
w

一
所
，反
皆
塲
唇
他
餐
西W

E

寧
及
龍
律 

一
尊
虬
，  
*
■&
北
越
的 

51 境6

一靂
爵
蒙
不
轉
壞

一
二
一
華
盛
幀
美
麟
就
電)
詹
遅
昨
日
指
総 

，乱
般
酔
，批
並
未
見
到
有
任
何
轉
向
壊
處 

的«
會
，#

as

內
，彼
有
理
由
伯
信
赴
不
會 

一
要
到
通
货
膨
眼
之
威
脅
。

， 
一詹 S
在
冊
者
會
中
僧
，上
週
末
時
止
， 

、弟
機
在
越
南.祈
損
失
及
受
傷
之
敷
字
並
非
如 

預
期
中
的
札
重
。

-
運
動
的
依
據
。祖
我
参
過i^e

通階冲一 

一一，置
申
北
京
當
局
的
决
心
，辑
 ®
整
.
一

主
席
毛
澤
東
的
思
想
，普
處
看
於
金

-IAIA 

民
，幷
宣
佈
决
定
在■
内
驯
蜘̂
^
秋
碇 

勤
成
立
特
別
委
貝
會
，專
實
就
行
文
好
桁
命 

的
任
務
，如
此
，將
使
全si

跑
髓 
6:會
書
 

發
展
的
新
階
段
，預
防
資
本
主
義
思
想
的
趨 

向
，同
昭V
抨
擊
叛
黨
及
衣
社
會
主
義
份
子 

，不
論
其 6
教
育
，社
會
文
化
等
部
門
高
級 

位
置
，办
必
將
受
打
整
肅
。

北
京
電
台
廣
播.•
呼
籲
動
貝
羣
衆
，擴 

.大
文
化
革
命
，幷
謂
：酒
令
民
意
，膏
消

I
N

(91

，
詹
遜
港
記
者
會
對
記
者
幽
，彼
將
在
短 

一
期
陛
小
稲
生
育
召
開
緊
怠
會
議
，設
出
停
止 

一
野
潮
事
件
6
•

i

八
號
立
秋 

廿四 
辛
丑t
軫
執

丙午年 
六月小

滅追極資本主義的勢力，我們必増也革一

^^^8^

番
帆
,
劃
餘
印
勤
宣 

反
社
會
，
畫
顏
違
碰
的■

，藉
以
增
加 

社
會
主
義
的
制
度
。•

…
一：
・

共
黨
中
委
會
的
離
福
計
劃
難
未?
詳
細 

公
佈
，但
北
京
番 M
革
弊
後
會
的
十
六
項 

議
案"
極
表
贊
場
和
支
持
。
.

二
盡
黑
 X
 辘
火
魅
行

-
.
(
芝
加/
美
聯
it電)
美
國
黑
人
民
權 

-
領
袖
計
制
华
近
期
内
，在
芝.加
哥
市
所
有
白 

人
住
宅
區
舉
行
遊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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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日
篇  
#

良
權

51人
領
補.

一
曾
舉
行
會
議,

鬟

lsl}^，

戻
評
芝
加
哥
白
人
歸
內
遊
行 

仁
疫
議
居
由
承
束
牡
，參
加
遊
行
者
鳩
有
退 

伍
軍
人
，學
已
敎
師
，以
及
民
權
運
動
者
。 

卜
星
期
日
民
權
運
動
者
曾
召
集
一
千
五 

百
人
至
白
人
住
宅28

遊
行
，V
到
執
處
居
民 

之
他
辱
。

聯
國
商
英
屬
被
襲
事

(
聯
合
國 路
透
社
電)
英
國
已
接
唔
聯 

合
國
安
全
理■
會
之
提
議
，謂
安
理
會
將
會 

立
刻
派
員
前
住
南
布
拉
伯
，調
査
米
架
飛
機 

從
他
門
飛
至
南
阿
拉
伯
侵
襲
的
事
件
。

8
 提
議
由
紐
西
闘
提
出
，哽
到
蘇
胴
之 

强
烈
反
野
，蘇
聯
间
安
理
會
指
英
國
之
所
提 

之
數
訴
毫
無
證
據
。

四.

一 一 境
就.寓
吸
雙.

苛
毋
成
並
會
域/
 

一
丁
陸
軍
公
書
持
就
徵
朔
，仁
從
豪
雄
<. 

曲
定
一
，及
抵
京
市
黨
部
書
龍
吳
含
，鄧
拓

?
、'•:,

等
高
級
委
員
。，

廣
西
機
塲
鹿
護
北
越
機

加

二
」

元七

(
台北十一

五

18 )
據
此
間
國
民

義氯图禽 

忠飘教國 

義後除   

<

^

政
府
言
行
中
央

8:■■.*

也
药
港
湾
息
，,請
中
共 

現
已
指
定
中
國 â
^
■
叫 

Itr. 无
機
埸
， 

发
抬
越
曾
聚
如
8
•，蘭
0

0. 庇
護
之

元
一
， 

3
七 五

元 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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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
擾
美
蘇
裁
軍
代
表

禁止旨

(
日
內
瓦.路
透
社69 )
美
星
缺
，任 
美
国
並
非
眞
正
對
此
一
禁
核
條
約
具
有
誠
意
一 

何
未
來
所
提
出
之
不
生
產
核P
條
約
，皆
應
，美

@: 欲
以
lit爲8
 展
株
手
<■领.而
已
。 

禁
止
真
和
平
而
舉
行
的
核
子
試
爆
，因
爲
此 

盧
士
堅
在
拡
貢A
指
美
國
即
上w

e

四 

種
試
爆
所
得
結
果
办
能
作
爲
製
造
核
武
的
基 
蕾
郵
典
所
修
苦•蛇
亂
就
”曾司
在
禁
核

一
安
全
理
事
會
暫
停
表
决
此
一
事
件
，至

今
日
再
行
開
會
表
决
，讓e
表
存
時
間
作
詳 

細
二
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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廈大樓高建匾心中


